
公告金額十分之一（15萬元）以下土木工程類經常性採購 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工務課 

 
隨到隨辦

14 天 

會計室 

 

3 天 

區長 

 

3 天 

 
工務課 

 

視工程情形 

 

14 天 

※法令依據 
1. 政府採購法第 23 條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57&flno=23 

2.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第 5 條  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067&flno=5 

 

※ 承辦課室 
工務課 電話 06-5837226 

 


